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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為確保與提升核能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執行職業安全衛生(包括輻

射防護、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核子原料貯存、核子燃料貯存、環境保

護、安全衛生、消防等)相關作業之成效與品質，以組織化、系統化並依

循各作業屬性之品保作業程序，實施本所各單位內部相關作業之品質管

理，落實作業分明、權責清楚之三級制品質保證制度。 

2 範圍 

本所執行職業安全衛生(包括輻射防護、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核

子原料貯存、核子燃料貯存、環境保護、安全衛生、消防等)之相關作業。 

3 定義 

3.1 一級品保 

由工作小組負責人/計畫主持人與工作小組成員依法規要求與作業

特性，執行品質管制作業。 

3.2 二級品保 

由單位主管/副主管以及其成立之品保小組，實施單位所屬各項作

業之稽核，執行品質保證作業。 

3.3 三級品保 

由所部委任職安會(稽查小組)，定期或不定期對本所相關單位執行

相關作業之品質稽查。 

3.4 矯正措施 

用以消除不符合事項或缺失所採取之措施。 

3.5 預防措施 

用以預防不符合事項或缺失再次發生所採取之措施。 

4 權責 

4.1 三級制品保組織架構圖，如 8.1 節。 

4.2 工作小組成員 

4.2.1 制定作業程序與品質保證計畫，經工作小組負責人/計畫主持人審

查、單位主管/副主管核定後據以執行。 

4.2.2 執行矯正與預防措施。 

4.3 工作小組負責人/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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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作業程序與品質保證計畫之審查。 

4.3.2 監督作業(含矯正與預防措施)執行情形，作業進度掌控，相關工作

紀錄、表單之審查或核定。 

4.4 品保小組 

4.4.1 制定單位內部稽核計畫(包含稽核準則、範圍、頻率、方法與稽核

紀錄等)，成立稽核小組，實施定期與不定期之內部稽核。 

4.4.2 矯正與預防措施之追蹤與查證。 

4.5 單位主管/副主管 

4.5.1 負責作業程序與品質保證計畫之核定。 

4.5.2 督導單位所屬作業之執行與相關文件之審查與核定。 

4.5.3 定期召開會議檢討作業執行之缺失與成效。 

4.6 職安會(稽查小組) 

4.6.1 實施定期與不定期(含動態作業、專案)之輻射防護、放射性廢棄物

處理貯存、核子原料貯存、核子燃料貯存、環境保護、安全衛生、

消防等不同屬性作業之稽查。 

4.6.2 不符合事項改善後之追蹤與查證。 

4.7 所長/副所長 

4.7.1 核准本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共通性品質保證作業程序。 

4.7.2 督導本所各單位落實作業品質管理。 

5 作業內容 

5.1 一級品保作業 

依已核定之計畫書、程序書、矯正與預防措施，執行作業品質檢查、

設備檢查、自主管理、表單紀錄管理等。 

5.2 二級品保作業 

依已核定之稽核計畫，執行品保稽核作業與稽核報告管理，並追

蹤、評估矯正與預防措施執行結果。 

5.3 三級品保作業 

依已核定之本所聯合安全防護稽查作業要點與輻射防護、放射性廢

棄物處理貯存、核子原料貯存、核子燃料貯存、環境保護、安全衛生、

消防等稽查作業程序書，執行各相關單位作業之稽查。 

5.4 綜合權責與作業內容，各級品保工作項目之摘要，如 8.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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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符合事項管制 

6.1 對於不符合事項之處理及管制措施，建立書面程序並據以實施，並防止

不符合事項重複發生。 

6.2 不符合事項之處理方式： 

6.2.1 採取措施以改善不符合事項； 

6.2.2 若短期無法改善時，得以替代方案執行； 

6.2.3 發現不符合事項時，應對不符合情形之影響或潛在影響採取適當措

施。 

6.3 不符合事項之特性與其後續採取措施之紀錄均應予以留存。當不符合事

項改善後，應予以重新查證，以證實其符合要求。 

7 矯正與預防措施 

7.1 對現存與潛在之不符合、缺點需建立矯正及預防措施相關文件化程序，

並確實施行，以排除不符合事項。 

7.2 所採取之矯正及預防措施應經審查評估，以確認其可消除不符合事項或

潛在不符合事項的原因之發生。 

7.3 矯正及預防措施應就所列之缺失詳加討論並留存紀錄，該紀錄至少包含

不符合或潛在不符合事項描述、不符合或潛在不符合事項發生原因、缺

失之改善及避免再發生之辦法、所採取之矯正及預防措施、措施實施結

果及其有效性確認、以及預計完成日期等。 

7.4 內部稽核/稽查小組人員應持續追蹤及確認缺失之改善，將需再追蹤或

結案之評估結果留存紀錄，進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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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8.1 三級制品保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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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三級制之各級品保工作項目摘要表 

 

一級品保 二級品保 三級品保 

1.制定作業程序與品質

保證計畫。 

2.審查作業程序與品質

保證計畫。 

3.執行作業程序與品質

保證計畫。 

4.監督作業執行情形，作

業進度掌控，相關工作

紀錄、表單之審查或核

定。 

5.執行作業品質檢查、設

備檢查、自主管理、表

單紀錄管理等。 

6.執行矯正與預防措施。 

 

1.核定作業程序與品質保

證計畫。 

2.督導單位所屬作業之執

行。 

3.制定單位內部稽核計

畫。 

4.成立稽核小組，實施定

期與不定期之內部稽

核。 

5.追蹤、評估與查證矯正

與預防措施之結果。 

6.定期召開會議檢討作業

執行之缺失與成效。 

 

1.成立稽查小組。 

2.實施定期與不定期

之稽查。 

3.不符合事項改善後

之追蹤與查證。 

4.核准本所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共通性品

質保證作業程序。 

 

 

 


